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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题：关于保险兼业代理监管政策的思考及建议(二)

 作    者：罗华

 作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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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作者：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兼业代理 监管政策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中国保险报 

 正    文：

   （二）根据市场实际调整分类监管政策。一是强化对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直接监管。要求银行直接向保险

监管部门申领许可证，提交监管报表，缴纳监管费，建立公文流转程序，接受检查和监督。银保渠道已经成为保险销

售主渠道之一，对整个保险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必要通过直接监管加强对银保渠道的管控。当然，将银

行纳入直接监管范畴，保险公司依旧承担人员培训、规范代理关系等管理责任。二是强化保险公司对兼业代理机构的

管理责任。非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涉及行业多，但业务总量在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中所占比重较小。以现有的人

力，不可能将其纳入直接监管的范围。因此，有必要规定非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只能与一家保险公司建立代理关

系。原因是：首先，兼业代理机构同时代理多家保险公司的产品，易使兼业代理机构将手里的保险资源竞价出售，通

过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提高手续费或压低保费，甚至迫使一些保险公司通过假赔案、假退费、帐外支付等不正当手段

争取保费，对保险公司提高业务品质、规范经营只能产生不利的影响。其次，只有建立了一对一的紧密联系，才能使

保险公司切实承担起对兼业代理机构的管理责任，不至于多家保险公司相互推委或无力可为。建立了一对一的紧密联

系，将兼业代理机构的违规行为的法律后果同时也落实到保险公司身上，加大保险公司不承担管理责任的违规成本，

使违规成本大于违规受益。三是限制非银行类机构代理险种的范围，压缩违规空间。根据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

自身情况和保险代理业务的开展现状和发展方向，对其代理险种可以维持现有的宽松政策，鼓励银保合作的深入发

展。非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开展的保险代理业务大多与主营业务相关，而大量与主营业务不相关的保险代理业务

往往是保险公司通过将直销业务挂在兼业代理机构名下套取高额手续费。将非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代理险种限

制在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范围内，有利于减少保险公司借兼业代理机构名义套取费用的可能，同时减少因保险兼业代理

机构的代理人员的销售误导。虽然代理险种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规定对某些保险资源多、营业网络分布广的兼业代理机

构构成了一定的限制，但综合来说，其对规范兼业代理市场方面的利大于阻碍业务发展的弊。 

  （三）提高市场准入成本，有效提升行业素质。现行的兼业代理机构市场准入成本较低，保险公司为抢占市场大

量报送兼业代理资格申请，导致保险兼业代理市场机构众多、鱼龙混杂。只有适当提高市场准入的成本，才能促使保

险兼业代理机构将进入和退出保险市场的成本收益进行比对，认真衡量自身的资源和条件，慎重考虑市场进入的决

定。提高市场准入成本，有利于促进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增强合规经营意识，从考量市场退出的成本出发约束违约冲

动。提高市场准入成本，除设定缴存保证金、缴纳监管费、从业人员必须持证等门槛性规定外，还可以将保险公司为

兼业代理机构提供出单系统，实现“见费出单”作为资格申请条件之一等。 

  有些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会将市场准入的成本转嫁给保险公司，但这同样会促使保险公司更加审慎地权衡兼业代理

机构的资质和业务潜力。只有那些保险潜力大、经营规范的机构才能吸引保险公司直接或间接地承担相应成本，为其

申报市场准入的资格。提高门槛可能会导致现有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大量脱落，对于因为业务量小，市场进入的成本和

收益无法匹配的机构，淘汰是正常和必要的；对于那些有业务，但基于对原有代理模式的心理依赖，不愿承担市场进

入成本的机构，只要加强监管，杜绝保险公司向非法代理机构支付手续费等行为，这些机构迟早会在利益诱导的市场

机制作用下，按照新的规范进入保险兼业代理市场。 

  （四）完善监管罚则，增强可操作性。《暂行办法》对保险兼业代理市场违规行为的罚则部分规定得过于粗疏，

新的保险兼业代理监管政策应考虑弥补相关罚则规定的不足。只有让保险公司共同承担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违规代

价，才能在保险公司和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之间建立利益共生关系。只有细化对银行类兼业代理机构不服从监管的处罚

措施，才能使直接监管制度具有执行力。此外，制定处罚措施要强调可操作性，特别是对保险合规意识薄弱的保险兼

业代理机构，要从制度上预备其不接受处罚决定的后备措施，建立顺畅、规范的市场退出和清理机制，将合规经营意

识差的机构清理出保险兼业代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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